
單

位 

工作

項目 
空運進口活鮮貨死亡貨主聲明放棄銷毀作業 

編

號
2-7-01

高

雄

機

場

分

關 

法 

令 

依 

據 

1.關稅法第 96 條。 

2.關稅法施行細則第 60 條。 

標
準
︵
合
理
︶
作
業
程
序 

     檢驗不合格、死亡貨主聲明放棄 10 分 

↓ 

繕具逾期貨物或聲明放棄貨物處理紀錄 15 分 

↓ 

      送交驗貨課派驗 1 分 

↓ 

      驗貨員查驗無訛 15 分 

↓ 

       分類估價 5 分 

↓ 

影印逾期貨物或聲明放棄書貨物處理紀錄送

華儲業者會同檢疫人員辦理銷毀 
1 天 

↓ 

將銷毀紀錄證明送交法務緝案組 50 分 

↓ 

        合    計 
1 天 1 時

36 分  
辦理

時應

注意

事項 

1.審核貨主聲明放棄書已簽名蓋公司大小章。 

2.貨物經查驗無訛分估完成。 

3.取具倉儲業者銷毀紀錄證明送回法務緝案組。 

使 

用 

書 

表 

逾期貨物或聲明放棄貨物處理紀錄。 

 


